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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1〕2-315 号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隆平高科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隆平高科公司 2020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隆平高科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隆平高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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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隆平高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北

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娇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姜丰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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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8 年度完成收购北京联创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种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8年3月9日，本公司与王义波、彭泽斌等45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联创种业90%的股份。本次交

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联创种业90%股份。 

2018年9月1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义波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35号），核准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及向王义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5 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受理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2018

年12月21日，该次交易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完毕。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联创种业原股东王义波、彭泽斌等 27名自然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联创种业原股东王义波、彭泽斌等 27 名自然人承诺联创种

业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8

亿元、1.54 亿元、1.64 亿元，三年累计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4.56 亿元。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联创种业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68.47 万元，完成了本年业绩承诺的 104.08%；2018-2020 年度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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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542.85 万元，超过了 2018-2020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利润

2,942.85 万元。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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